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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控制性详细规划包括文本、图表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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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本规划的研究范围东至红海湾、西至狮山、南至旺公山、北至深汕高速，包

括 4 个行政村，1 个社区，规划用地面积约 18.09 平方公里。本次规划范围为

SSN-01&02、SSN-04 城镇单元，用地面积 5.29 平方公里。

1.2 本规划的主要参考依据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及其他经批准的专项规划等。

1.3 本规划内的土地使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国

家、广东省或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

1.4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主要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

简称《深标》）等确定。

1.5 本规划采用城镇单元管控模式，城镇单元的主导功能、建筑增量、配套设施、

蓝绿空间为刚性管控内容。

1.6 在单元内编制地块开发细则和规划实施方案（含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

均应以本规划单元规划控制要求为依据。地块开发细则和规划实施方案（含城市

更新、土地整备等）由合作区管委会审批。本规划及经批准的地块开发细则和规

划实施方案作为规划许可和土地管理的依据。

1.7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到规划内容调整的，符合城镇单元刚性管控内容的，

由合作区管委会审批；突破城镇单元刚性管控内容的，需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方案，报市政府审批。

1.8 本规划自市政府批复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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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目标

2.1 发展目标：秉承区域协调和绿色发展的理念，服务于南部组团及周边区域，

打造智造城南部区域综合服务中心、滨海高品质生活示范区。

2.2 功能定位：以综合配套、文化旅游为主导的综合服务中心和滨海高品质生活

示范区。

2.3 片区居住人口规模为指引性指标，约 9.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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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利用

3.1 片区通过区域交通廊道和山水生态绿廊，结合已落地重点项目布局划分出多

个综合功能片区，形成“一核、一带、一轴、四组团”的规划结构。

图 1：规划功能结构示意图

（1）“一核”是指打造以小漠湾为核心的生态绿核。

（2）“一轴”是指依托红海大道串联周边用地空间，打造城市综合发展轴。



深汕特别合作区南部组团小漠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6

（3）“一带”是指以小漠湿地为纽带，保留和改造现状原生态自然岸线，打造

连续的滨水生态景观带。

（4）“四组团”是指充分对接南部比亚迪智能制造组团及小漠港区，依托山水

资源和保留村落，形成城市综合服务、特色民俗风貌、田园文化创意、生态康养

居住四大功能组团。

3.2 依据上位规划、结合片区具体情况，片区共划定两个城镇单元。SSN-01&02

城镇单元主导功能为居住、商业用地，建设多元优质生活配套设施齐全的居住生

活区；SSN-04 城镇单元主导功能为居住、商业、工业用地，打造服务于镇区、周

边产业及旅游人口的综合服务区。单元控制要求详见图表中“城镇单元控制指标

一览表”。

4．开发强度

4.1 SSN-01&02、SSN-04 城镇单元建筑总容积约 482 万平方米，建筑容积增量不

超过 382 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容积增量不包含本规划批准前已出让地块的建筑

容积，具体地块详见“图表”。上述建筑容积和建筑容积增量均不包括片区内村

庄现状及规划建筑。

4.2 本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地下空间的地块容积不作规定，其

开发强度和建设规模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标准规范与政策法规确定。

4.3 在符合单元主导功能、满足城市环境、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要求的前提

下，城镇单元建筑容积增量允许在单元间相互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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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蓝绿空间

5.1 片区蓝绿空间体系的构成为：沿赤石河山海廊道、沿旺公路生态廊道、小漠

水库生态廊道、笔架山山海廊道，构建四条绿廊，连通西侧小漠水库、狮山、小

漠笔架山和东侧小漠湾、旺公山等山水生态景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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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蓝绿空间体系示意图

5.2 片区公园绿地的构成为：香山文化公园、小漠公园绿地、滨水绿带、沿街绿

带、街头绿地、社区公园等，应按相关规定进行控制和建设，提供户外休憩、运

动和观赏的活动空间，并可结合公园绿地新增小型文化体育设施及市政设施。

5.3 按照《深标》及“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要求配置绿地，鼓励建设社区公园、

街头绿地等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为市民活动与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场所。

SSN-01&02、SSN-04 城镇单元按照人均公园绿地不低于 8 ㎡/人，落实共计不少

于 75.2 公顷的公园绿地指标。

5.4 片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涉及红树林的，

应按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实施方案及其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5.5 片区确定的水系、公园绿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应满足《深汕特别合作区蓝线

专项规划》及其他相应的政策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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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设施

6.1 片区内的公共设施应按照《深标》、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等要求，均衡布局各

类公共设施，构建丰富和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6.2 片区明确的公共设施的类型及等级，原则上不得减少和降低，用地规模需符

合《深标》及相关规范要求。因规划实施需要增加公共设施类型与建设规模，在

满足相关规范的情况下，视为符合本规划。公共设施详见文本“附表 1 城镇单元

控制指标一览表”。

6.3 片区明确的公共设施的具体位置，在保证服务半径合理的前提下可优化调整。

片区未涉及的其他公共设施应依据《深标》或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编制地块开

发细则、规划实施方案（含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时予以落实。

6.4 片区中公共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

求。

6.5 鼓励建设邻里中心，社区级文化娱乐、体育、管理服务、医疗卫生等公共设

施宜组合设置，集中布局、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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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综合交通

7.1 规划道路系统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规划按照功能分离、快

慢分离的总体原则进行道路系统的规划布局。

7.2 片区内道路系统等级、位置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附表 2 交通设施规划一览

表”。

7.3 主干路的等级、主要交叉口位置为刚性管控内容。主、次干路的等级、线型、

功能与本规划基本相符的，仅局部路段（含局部拓宽占用两侧规划用地的）、横

纵断面和交通节点与本规划不完全一致且属于微调的，视为符合本规划。

7.4 片区建议性规划道路的位置以虚线表示，在符合《深标》要求、满足交通功

能的前提下，因合并开发相同用地性质的相邻地块，调整或取消建议性道路或支

路的，应在行政许可前开展技术修正工作，视为符合本规划。

7.5 片区内鼓励绿色交通，宜满足如下要求：

（1）片区新建的次干路及以上级别道路宜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鼓励在大型公

园、水系两侧、公共绿地以及环境优美地区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

（2）片区鼓励步行交通，设置连续、完整的步行系统，控制车行道宽度，重点

保证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空间，片区所有慢行系统应按相关规定进行无障碍设计。

（3）临近中小学的主干路及主干路以上道路宜设置人行过街通道或人行天桥；

在商业中心区，交叉口机动车流量及行人过街流量均较大时可结合地下商业空间

或二层连廊设置立体人行过街。

7.6 片区内规划公交首末站 2 处，均为非独立占地配建场站；规划加油加气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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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1 处，建设需满足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7.7 片区明确的交通设施的类型及等级，原则上不得减少和降低，用地规模需符

合《深标》及相关规范要求。因规划实施需要增加交通设施类型与建设规模，在

满足相关规范的情况下，视为符合本规划。交通设施详见文本“附表 1 城镇单元

控制指标一览表”。

7.8 片区明确的交通设施的具体位置，在保证服务要求的前提下可优化调整。片

区未涉及的其他交通设施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编制地块开发

细则、规划实施方案（含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时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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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市政工程

8.1 按照适度超前、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的原则构建智慧、高效、绿色、低碳的

市政设施服务体系、高质量、高标准保障片区的建设发展。

8.2 片区明确的市政公用设施的类型及等级，原则上不得减少和降低，用地规模

需符合《深标》及相关规范要求。因规划实施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类型与建设

规模，在满足相关规范的情况下，视为符合本规划。市政公用设施详见文本“附

表 1 城镇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8.3 片区明确的市政设施的具体位置，在保证服务要求的前提下可优化调整。本

规划未涉及的市政公用设施应根据《深标》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在编制地块开

发细则、规划实施方案（含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时予以落实。

8.4 片区除特殊地质地区、特殊污染源地区外，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

城市要求，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 70%，城市面源污染削减率达到 70%，污

水再生利用率达到 90%，雨水资源替代城市自来水供水水量的比例达到 3%。

8.5 市政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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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城市设计

9.1 片区以塑造山水融合的滨海旅游小镇特色形象为目标，着重展示自然资源和

城市功能互融互生的特色风貌，结合发展现状基础，展现城乡融合、山海共栖、

文化旅游、活力宜居的风貌特色，塑造生态、生产与生活三生融合的环境。

9.2 构建以人为本的公共空间体系。鼓励临街建筑布局商业、公共配套设施等开

放性功能，结合滨水绿带、沿街绿带、街头绿地、社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开放空

间，创造多样化、高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

9.3 塑造山水融合的蓝绿骨架。合理利用片区内的海岸带、河道等自然景观资源，

沿小漠河、南君寮河两侧宜预留不小于 8 米宽的公共廊道，沿新圩河等主要水系

两侧宜预留不小于 15 米宽的连续公共空间，构建“滨海景观带为核心，多条山

海绿廊为基底”的蓝绿骨架。

9.4 构建多元体验的慢行网络。片区以建设密集而开放的街道网络为重点，营造

宜人的街区尺度。沿街建筑宜保持连续齐整、界面生动友好，河流水系及其两侧

绿廊应保持公共开放，并应设置公共步行通道。

9.5 片区内的建筑高度宜满足如下控制要求：

（1）第一滨海界面宜采用退台处理，除已出让用地外，临近红海湾首排建筑宜

24 米以下的低层、多层建筑为主，不宜超过滨海植被树冠高度。

（2）引导控制临山滨水区域的建筑高度。临山地块强调与山体的咬合关系，建

议高度控制为山体的三分之二高度及以下；建筑临视线通廊方向宜采用退台处

理，在视线通廊内如有临街裙房不宜超过 12m。

（3）规划新增居住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80 米，局部商业地块周边的建筑高度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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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高，原则不宜超过 120 米，强化该地区空间形态的塑造，形成区域地标性的

建筑群。

9.6 片区内的建筑退线应满足如下控制要求：

（1）红海大道、旺官路等规划主、次干路沿线建筑宜按照《深标》的要求进行

后退红线控制，沿上述道路应形成连续开放的建筑界面，慢行系统整体连续。

（2）鼓励小漠河、新圩河、南君寮河等主要水系相临地块，滨水一侧沿线地上

建筑退线不宜小于 9 米，建筑退线空间应与滨水公共绿带相结合。

9.7 本片区塑造大疏大密、开放通融、海岸拥城的海湾城市风貌，建筑设计在高

度、风格、色彩、立面材料等方面应与周边环境协调，满足《深汕特别合作区城

乡风貌设计导则》及其他管控要求。

9.8 为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片区后续可开展村庄规划。

9.9 片区鼓励交通枢纽周边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在满足片区交通、市政设施空

间布局的基础上，重点布局商业、公共设施、公共停车、地下交通设等功能，衔

接地面用地功能进行立体化、复合化、网络化的地下空间开发。地下空间设计应

满足综合防灾要求，按照标准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和出入口。片区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按照《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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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规划实施

10.1 片区内各类开发建设活动需满足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海岸线、自

然保护区、林地、水源工程等管控要求，并按相关程序报批后，方可开发建设。

10.2 片区应按照国家和深圳市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应急主管部门的有关部署，

组建专门的应急组织机构，制定或完善本片区核电站场外应急计划，负责本片区

的各项核应急响应等相关工作。

10.3 片区规划实施时应优先落实独立占地的配套设施、主次干路、公园绿地及其

他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10.4 片区各单元可进行整体开发或内部地块分别开发，具体开发模式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10.5 城镇单元内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及绿地的配置规模，应在下层次规

划中落实。城镇单元内主、次干路及地下市政管线的宽度和线位应在相应的下层

次规划中落实。

10.6 在遵循城镇单元管控要求、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及相关标准规范等前提下，地

块开发细则与规划实施方案可在城镇单元内适当优化地块边界与配套设施的具

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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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它

11.1 片区用地如涉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建设时须满足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

及标准规范等要求。

11.2 片区用地涉及危险化学品场所或邻避设施的，建设时应按照国家、省、市相

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执行。

11.3 片区用地涉及到用海及填海的，应按照国家、省、市海洋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11.4 片区内需统筹考虑并适度超前布局新型智慧交通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城市智

慧化管理水平，打造现代化智慧共生标杆新城。

11.5片区内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的或现状用途为工业功能的地块规划为非工业用

地性质的，应按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标准规范等要求，在后

续实施阶段开展土壤污染物调查，落实土壤污染物防治相关措施。

11.6 片区海绵城市建设应按照《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深圳市

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规定》及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规定执行，强

化节水管理和径流管理。

11.7 片区编制结合防治城市环境噪声理念做出整体功能布局安排，在后续实施阶

段还应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房屋建筑等施工建设、运管维护等全周期

的噪声防护管理，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执行。

11.8 片区地名应依据《深圳市地名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程序批准。除已

批准的标准地名外，片区中的规划命名（含道路名称、桥梁名称）仅作为地名审

批的参考。规划命名详见“附表 2 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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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片区内农村居民点可结合需求进行村庄整治，通过重塑乡村空间形态增加公

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完善农村服务功能，具体按照深汕特别合作区关于

农村居民点相关政策执行。

11.10 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理念，规划实施中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历史风

貌区、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线索及历史建筑线索的，应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的

名录为准，并按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实施方案及其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11.11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规划实施中涉及古树名木的，应以相关主

管部门核准的数据为准，按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实施方案及其相关管理规定

执行。片区 SSN-01&02 单元涉及古树名木 5 处，其保护利用需符合古树名木相关

保护规定。古树名木详见“附表 3 古树名木保护名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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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城镇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城镇单元

编号

单元用

地规模

(公顷)

主导功能

建筑总

容积(万

平方米)

建筑增量

容积 (万

平方米)

配套设施配置 控制要求

SSN-01&02 245
居住、商

业用地
156 110

72班九年一贯制学校1

处；派出所1处（用地面

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

文体设施用地（区三馆）

1处（用地面积不少于

29400平方米）；邻里中

心1处（用地面积不少于

4000平方米）；110KV变

电站2处（用地面积不少

于2800平方米）；水质净

化厂1处（用地面积不少

于38600平方米）；消防

站1处（用地面积不少于

3300平方米）。

1、本单元为居住生活区，建设

多元优质生活配套设施。

2、本单元以临山为特色，临山

地块强调与山体的咬合关系，建

议高度控制为山体的2/3高度及

以下。

3、单元北侧临近赤石河，打造

赤石河山海栖息廊道，形成连续

的滨河开放空间。

4、单元内保留旧村按深汕特别

合作区农村居民点相关政策和

规划执行。

SSN-04 284

居住、商

业、工业

用地

326 272

54班九年一贯制学校2

处、72班九年一贯制学校

1处、500床综合医院1处、

110KV变电站1处（用地

面积不少于2800平方

米）；220KV变电站1处

（用地面积不少于5000

平方米）；垃圾转运站1

处（用地面积不少于1500

平方米）；加油加气站1

处（用地面积不少于2000

平方米）；文体设施用地

1处（规划）；行政管理

设施用地（镇政府）1处

（现状）。

1、本单元为综合服务区，规划

居住、商业、工业等用地功能，

主要服务于镇区和周边产业以

及旅游人口；共同协同比亚迪园

区，支撑深汕特别合作区汽车智

造城建设。

2、单元范围内滨海地块往内建

筑高度渐次升高，保证建筑与山

海空间的协调，塑造大疏大密、

开放融通、海岸拥城的海湾城市

风貌。

3、单元中部有规划河流连接小

漠水库和红海，打造河流生态栖

息廊道。建立连贯多元的通山达

海慢行网络。

4、单元内保留旧村按深汕特别

合作区农村居民点相关政策和

规划执行。

合计 529 —— 482 3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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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道路等

级
序号

道路名称

（路段）
车道断面形式

红线宽度

（米）
备注

快速路 1
鹏兴大道

（疏港大道~创新大道路段）
双向 8 车道 60 规划

主干路

2
疏港大道

（鹏兴大道~图则边界）
双向 6 车道 34 在建

3
红海大道

（疏港大道~创新大道路段）
双向 8 车道 56 在建

4
创新大道

（红海大道~图则边界）
双向 6 车道 46-69 规划

次干路

5
旺公路

（鹏兴大道~红海大道路段）
双向 6 车道 32 规划

6
元新路

（鹏兴大道~南香路段）
双向 4 车道 25 规划

7
旺官路

（红海大道~图则边界）
双向 4 车道 25 规划

8
东旺路

（疏港大道~创新大道路段）
双向 4 车道 25 规划

9
南香路

（创新大道~红海大道路段）
双向 4 车道 25 规划

支路 10 — 双向 2-4 车道 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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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古树名木保护名录一览表

序

号
行政村 自然村 古树编号 名称 所在单元

历史遗产保

护体系

是否在

册古树

管控要

求

1 东旺村委 东滨隆村
4415211022

0217108
榕树 SSN-01&02 古树名木 是 二级

2 东旺村委 东滨隆村
4415211022

0217111
榕树 SSN-01&02 古树名木 是 二级

3 东旺村委 东滨隆村
4415211022

0217109
榕树 SSN-01&02 古树名木 是 二级

4 东旺村委 东滨隆村
4415211022

0217107
榕树 SSN-01&02 古树名木 是 二级

5 东旺村委 东滨隆村
4415211022

0217110
榕树 SSN-01&02 古树名木 是 三级

备注：本附表数据均来源于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的《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古树及

古树后续资源名录》（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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